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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公安部获悉，近

期，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严厉

打击以推广“医保电子凭证”等

为幌子，非法收集农村中老年群

众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并恶意注

册贩卖网络账号的非法“地推”

团伙。截至目前，共侦破相关案

件90起，打掉团伙60余个，抓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550余人，查

获被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

60余万条、网络黑号4万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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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注册贩卖网络账号恶意注册贩卖网络账号

案例警示 以
案
说
法

引
以
为
戒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萧法

10月9日，杭州市萧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涉亚运侵害特殊标

志专有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当庭判决杭州龙都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都公司”）赔偿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组委会损失

（含合理费用）90万元，杭州百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

房公司”）在60万元范围内负连带责任。

第19届亚运会将于2022年9月在杭州举行，亚组委2016年

3月成立后，根据《特殊标志管理条例》规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

出对“杭州亚运会”“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等12件特殊标志的

登记申请，2020年4月17日被予以核准。

今年3月17日，亚组委工作人员在网上搜索“杭州亚运会”时

发现，第一条搜索结果为“杭州亚运会_旁山水时代丨与全国第三

座SKP面对面_热席..”，系龙都公司开发楼盘“山水时代”营销页

面。经调查，该营销信息由百房公司发布。

而在去年4月，龙都公司就曾发布过类似营销广告，事后向亚

组委出具《承诺书》，保证不再发生此类情况。因此，亚组委认为

该公司本次侵权有主观恶意，百房公司为共同侵权人，遂起诉要

求判令龙都公司、百房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计

150万元。

龙都公司辩称，案涉广告不构成对特殊标志的侵害，即便存

在侵害事实，按龙都公司与百房公司的合同，也应由百房公司承

担责任。

百房公司则辩称，被诉侵权词条“杭州亚运会”仅为楼盘所处

地理位置的描述，不构成对特殊标志的侵害，且广告投放系根据

龙都公司要求并经网络服务提供商审核，百房公司已尽审查

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特殊标志是指经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全国性和

国际性的文化、体育、科学研究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使用的，由文

字、图形组成的名称及缩写、会徽、吉祥物等标志。“杭州亚运会”

已被亚组委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登记，据此取得特殊标志专

有权。龙都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在其发布的互联网广告中将“杭

州亚运会”设为搜索关键词，构成对亚组委特殊标志专有权的侵

害；将搜索“杭州亚运会”关键词的公众引流至其房产广告链接，

该行为客观上使相关公众误认为龙都公司开发房产与“杭州亚运

会”存在关联，构成不正当竞争。龙都公司作为广告的使用者和

受益者存在重复侵权，其作为房产开发公司，有理由相信广告产

生的推动效应较为明显，其侵权时间较短、链接点击次数较少，系

经亚组委交涉后停止侵权。百房公司作为专业广告公司，未尽合

理审查义务，使龙都公司发布的广告侵害亚组委的民事权利，应

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法院判决龙都公司赔偿亚组委损失（含合

理费用）90万元，百房公司在60万元范围内负连带责任。

本报记者 黄素珍 通讯员 陆明光 黄盛剑

一年内，余姚一家企业相继发生两起同类超载重

型自卸货车致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经事故调查组

调查取证，该公司法人代表、两名安全生产负责人及肇

事驾驶员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日前，

该案被移交余姚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2021年3月29日17时24分许，宁波某公司员工

赵某周驾驶严重超载的重型自卸货车沿余姚大道由南

往北行驶至高夹线三枝交叉路口处时，与驾驶电动自

行车的黄某发生碰撞，后又与道路交通信号杆等设施

发生碰撞，导致人员受伤、道路设施及两车损坏，受伤

的黄某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现场取证，赵某周驾

驶车辆核载 16100 千克，实载 46280 千克，超载近

200%。

交警部门进一步调查发现，2020年5月12日，该

公司员工赵某喜驾驶严重超载重型自卸货车，在余姚

市梨洲街道左转弯过程中，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黄某

芬发生碰撞，造成黄某芬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并两车

损坏的交通事故。交警现场取证，赵某喜驾驶车辆核

载16100千克，实载34910千克，超载100%以上。

一家企业，短短一年内先后发生两起同类超载重

型自卸货车致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和属

地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按照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

法、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经余姚市

政府授权，今年5月17日由余姚市公安局牵头，会同市

应急管理局、市监委、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兰江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组成事故调查组，

并聘请宁波市应急管理专家共同参与调查。

事故调查组查明，宁波某公司成立于2017年11

月，拥有重型自卸货车52辆，聘用货车驾驶员52名，主

要在余姚市内承接土方挖掘、运输业务。该公司所属的

重型自卸货车长期存在超载行为，并且一年内连发亡人

交通事故。公司法人代表以及两名安全责任人均存在

未有效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不到位、指使公司驾驶员超载运输等行为，严重

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余姚市公安局依法对该公司法人代表、两名安全

生产负责人及肇事驾驶员予以立案侦查。目前，该案

已移交市检察院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提起公诉。

离世老人
欠下医疗费
该不该付？

通讯员 海萱

老人在医院治疗后离世，不仅

没留下一分遗产，还欠下了一笔金

额不小的医药费。那么作为家属，

是否应该承担老人生前欠付的医

疗费呢？近日，海宁市法院审理了

这样一起案件。

2019年，一起交通事故造成

王某受伤严重，被送进某医院救

治。但在抢救2个月后，王某因颅

脑损伤、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

离世。

王某的妻子与子女认为医院

在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遂

起诉医院，并申请医疗过错鉴

定。经鉴定，医院在诊治过程中

存在医疗过错，与患者王某的死

亡有因果关系，过错程度为30%

左右。海宁市法院审理后予以确

定医院的医疗过错程度为30%，

最终判决医院赔偿王某家属损失

31万余元。

原本到此应该案结事了，可

不久后双方又再次对簿公堂。原

来，王某住院期间产生了40万余

元的住院费用，除预缴的10万元

外，王某家属拒绝支付剩余医疗

费用，于是医院将王某家属起诉

至法院。

王某家属认为，医疗费是王

某生前的个人债务，家属应在继

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王某债务，

即使对王某具有扶养、赡养的义

务，也仅限于提供基本的生活需

求，并非承担全部医疗费。另外，

正是因为医院的医疗过错，才导

致王某术后伤情恶化并死亡的后

果，故术后产生的医疗费应由医

院自行承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生前欠

付的医疗费不属于遗产债务，不受

继承遗产价值所限。被继承人生

前若因继承人不尽扶养、抚养、赡

养义务而欠下的债务不属于遗产

债务，不以该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

的实际价值为限。

王某先后进行了两次手术，

医疗费已实际产生。对于医院在

诊治过程中的过错，已经确定由

医院自负住院费用中的30%，其

余70%属于王某因治疗伤病所应

自负的个人债务。现王某已去

世，其所欠医疗费虽然系个人名

义上的债务，但并非法律规定的

遗产债务。因为对于夫妻来说，

夫妻之间不仅有相互扶助的义

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治

疗疾病（伤病）欠付的医疗费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子女来说，成

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我国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

赡养人应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

得到治疗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

老年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故

王某的配偶和子女应该承担起王

某生前欠付的医疗费用。另外，

对于王某自负部分的医疗费用，

王某家属有权向交通事故的肇事

者主张相应赔偿，否则将交通事

故中侵权人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

转嫁给医院，既不合法，也不

合理。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王某家属

应支付欠付的医疗费用。一审宣

判后，王某家属不服判决，向嘉兴

市中院提起上诉，中院二审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搜索“杭州亚运会”，第一条竟是房产广告
法院：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构成不正当竞争，赔偿90万元

一年内发生两起事故致2人死亡

司机、公司负责人均被追究刑责


